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黄长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火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林浩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6,485,213,849.28 17,318,202,459.48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7,218,868,342.54 7,436,514,486.13 -2.9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43,832,533.09 -869,275,410.66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057,716,310.03 6,061,894,022.60 -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6,257,881.20 212,100,510.27 -13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1,526,091.89 143,860,445.92 -170.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9054 5.0300 减少5.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613 0.2392 -125.6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613 0.2392 -125.6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60,404.48 -6,334,533.0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407,461.78 33,670,669.7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3,848,500.00 45,544,500.0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388,700.79 -1,114,286.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6,584,019.72 -16,742,115.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7,338,066.87 -19,756,023.57

合计 16,782,980.46 35,268,210.6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5,40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稀有稀土（集

团）有限公司

354,999,463 32.82 65,000,000 无 国有法人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

93,793,595 8.67 无 国有法人

日本联合材料株式会社 83,073,500 7.68 无 境外法人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

行－前海开源凯石定向

增发1号资产管理计划

32,500,000 3 32,500,000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32,340,243 2.99 无 国有法人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6,000,000 2.4 26,000,00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理顺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6,000,000 2.4 26,000,000 质押

26,000,

000

其他

陈国鹰 19,500,000 1.8 19,5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17,255,455 1.6 13,000,00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核威投资有限公司 16,328,000 1.51 无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289,999,463 人民币普通股 289,999,463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93,793,595 人民币普通股 93,793,595

日本联合材料株式会社 83,073,5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73,5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340,243 人民币普通股 32,340,243

上海核威投资有限公司 16,3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28,000

张源 15,161,338 人民币普通股 15,161,338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67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77,2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12,629,530 人民币普通股 12,629,530

福建省潘洛铁矿有限责任公司 4,489,349 人民币普通股 4,489,349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4,414,292 人民币普通股 4,414,2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福建省潘洛铁矿有限责任公司为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注：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除直接持有本公司32,340,243股股票外，还通过以下

方式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3678400 0.34

2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3678400 0.34

3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8400 0.34

4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3678400 0.34

5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3678400 0.34

6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3678400 0.34

7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3678400 0.34

8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678400 0.34

9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3678400 0.34

1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3678400 0.34

1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

账户

1340000 0.12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变化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510,980,684.28 1,084,853,145.73 -52.90% 母公司募集资金本期使用完毕。

应收票据 203,568,673.44 379,375,912.33 -46.34%

子公司应收票据到期兑现或背

书转让。

长期应收款 58,146,573.62 6,907,613.00 741.78%

应收漳州地产卓岐支路BT项目

款增加。

工程物资 32,275,756.13 22,635,929.71 42.59%

本期子公司购买的工程物资增

加。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13,054,226.71 45,786,930.32 146.91% 预付的房屋款以及设备款增加。

短期借款 1,320,997,678.39 801,480,693.22 64.82%

母公司以及子公司短期借款增

加。

应付票据 1,304,745,724.89 164,340,800.00 693.93%

母公司和子公司开立的应付票

据增加。

应付账款 837,855,702.46 1,202,726,210.51 -30.34%

母公司和子公司偿还到期的应

付账款。

预收款项 56,948,828.95 1,211,665,701.87 -95.30%

下属房地产公司交房确认收入，

预收房款相应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86,560,687.40 152,615,612.53 -43.28%

公司本期支付上年底预提的工

资。

应交税费 319,536,354.98 1,146,133,833.63 -72.12%

下属子公司本期缴纳土地增值

税和所得税。

应付利息 8,318,397.43 2,301,105.39 261.50% 本期计提的短期借款利息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440,295,092.00 2,088,943,148.20 -31.05%

本期母公司偿还到期的长期借

款。

长期借款 600,000,000.00 221,160,000.00 171.30% 子公司长期借款增加。

应付债券 298,630,112.51 619,786,657.82 -51.82%

母公司应付债券转入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综合收益 -1,546,363.20 -5,847,440.08 -73.55%

本期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增

加。

2、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变化主要原因

财务费用 128,249,285.19 183,853,679.84 -30.24% 本期利息支出减少。

投资净收益 28,293,237.22 49,824,970.79 -43.21% 本期合营企业投资收益减少。

营业外收入 38,731,495.50 106,094,990.09 -63.49%

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减

少。

营业外支出 12,509,645.76 36,658,596.70 -65.88%

上期子公司确认与厂房搬迁相关

的资产清理损失，本期无此事项。

营业利润 83,637,340.70 451,272,449.59 -81.47%

本期钨矿、钨中间制品和稀土产品

价格下跌，公司盈利减少。

利润总额 109,859,190.44 520,708,842.98 -78.90%

本期钨矿、钨中间制品和稀土产品

价格下跌，公司盈利减少。

所得税费用 41,056,031.30 129,494,512.33 -68.30%

公司本期利润下降，所得税费用减

少。

净利润 68,803,159.14 391,214,330.65 -82.41%

本期钨矿、钨中间制品和稀土产品

价格下跌，公司盈利减少。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6,257,881.20 212,100,510.27 -131.24%

本期钨矿、钨中间制品和稀土产品

价格下跌，公司盈利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3,832,533.09 -869,275,410.66 -48.94%

本期下属公司购买商品支付的现

金以及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2015年9月7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5年9月23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32.36%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92,236.90

万元收购关联方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福建稀土集团” ）所持有的江西

巨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江西巨通” ）32.36%股权。

由于拟收购标的涉及诉讼，上述股权转让目前尚未实施。

相关涉诉公告如下表：

事项 公告编号 披露日期 披露媒体

关于拟收购标的公司和标的股权涉及诉讼

的公告

临-2015-033 2015年10月8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关于拟收购标的股权涉及诉前财产保全的

公告

临-2015-034 2015年10月10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关于拟收购标的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临-2015-036 2015年10月15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关于拟收购标的股权涉及诉前财产保全解

除的公告

临-2015-040 2015年10月27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下一

步计

划

与股改相关的

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与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承诺

与首次公开发

行相关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福建省冶

金（控

股）有限

责任公司

福建冶金及其自身控制

的企业、公司或其他组织

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

何形式从事与本公司主

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

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

的业务活动，包括在中国

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或者

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

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并承诺若本公司

将来开拓新的业务领域，

发行人享有优先权，福建

冶金将不再发展同类业

务。

首次公开发

行所作的承

诺，承诺长

期有效

否 是

与再融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福建省稀

有稀土

（集团）

有限公司

1、福建稀土集团及其下

属企业保证不以任何形

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

任何与厦门钨业主营业

务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2、为避免同业竞

争问题，在福建稀土集团

控制的涉及钨矿业务的

其他企业相关钨矿建成

投产之前，福建稀土集团

将以直接出售或资产注

入等方式向厦门钨业转

让。 若自本承诺日（即

2014年3月20日）起满5

年时，福建稀土集团控制

的其他企业中仍包含相

关钨矿资产，则福建稀土

集团将把相关企业的股

权托管给厦门钨业，直至

相关钨矿资产向厦门钨

业转让；3、福建稀土集团

不会利用在厦门钨业的

控股股东地位，损害厦门

钨业及厦门钨业其它股

东的利益；4、福建稀土集

团保证上述承诺的真实

性，并同意赔偿厦门钨业

由于福建稀土集团或其

附属公司违反本承诺而

遭受的一切损失、损害和

支出。

作出承诺时

间：2014年3

月20日，长

期有效

否 是

与再融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厦门钨业

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2014年3月20日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2014年4月9日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公司承诺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

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变

相用于房地产业务。

作出承诺时

间：2014年4

月28日，截

至2015年1

月27日止，

募集资金全

部使用完

毕。

是 是

与再融资相关

的承诺

厦门钨业

股份有限

公司

承诺在公司本次募集资

金支取使用完毕之前，公

司对下属房地产业务相

关实体（含厦门滕王阁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

其他涉及从事房地产开

发业务的全部子公司或

其他业务实体，以下简称

“下属房地产业务相关

实体“）的资本金投入不

再增加，并且公司总部与

下属房地产业务相关实

体的资金往来净额不得

大于0元（即，公司对下

属房地产业务相关实体

的应付款项合计数不得

大于公司对下属房地产

业务相关实体的应收款

项合计数，表示不得出现

公司总部向下属房地产

业务相关实体借出资金

的情况），而且公司不得

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向

下属房地产业务相关实

体提供资金。

作出承诺时

间：2014年7

月8日，截至

2015年1月

27日止，募

集资金全部

使用完毕。

是 是

与股权激励相

关的承诺

其他承诺 其他

福建省冶

金（控

股）有限

责任公司

1、未来如有新的钨资源

投资项目，只要项目符合

上市公司投资管理规范

要求及监管要求，承诺优

先由厦门钨业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投资；2、为不影

响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正常矿业开发，承诺今

后不从厦门钨业股份有

限公司抽调骨干管理人

员和骨干专业技术人员

参与厦门三虹钨钼股份

有限公司的钨资源勘探

及矿山开发事宜；3、为协

助提高厦门钨业股份有

限公司原料保障能力，将

促使厦门三虹钨钼股份

有限公司将其下属矿山

生产的钨精矿在同等价

格下优先销售给厦门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

作出承诺时

间：2012年6

月11日，长

期有效

否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福建省稀

有稀土

（集团）

有限公司

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

的股票。

作出承诺时

间：2015年7

月9日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钨及稀土行业产能过剩、需求下降影响，公司钨矿及钨中间制品、稀土冶炼产品价格

持续下跌，盈利大幅下降。 公司预计2015年度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公司名称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长庚

日期2015-10-29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徐德复 董事 工作原因 孙晓峰

李廷亮 董事 工作原因 孙晓峰

王广基 董事 工作原因 刘树森

谢地 董事 工作原因 王化民

柳红 董事 工作原因 刘树森

李玉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黄百渠

马新彦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李俊江

1.3公司负责人宋尚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树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彭雪松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6,338,729,359.45 53,412,054,911.47 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1,732,748,664.40 8,156,120,993.44 43.8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3,869,721.63 621,230,917.32 -41.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763,889,314.27 11,475,803,598.91 -2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1,094,076.22 160,468,714.89 -6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782,159.35 178,190,305.46 -89.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60 1.99 减少1.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8 -68.1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8 -68.1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5,246.81 2,613,731.0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49,110,350.83 60,150,870.5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

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

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

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

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

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

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

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

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

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

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1,747,980.06 -3,041,069.1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1,791,780.99 -14,930,883.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713,949.80 -12,480,732.48

合计 26,661,393.17 32,311,916.8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9,84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95,088,616 11.35 0 无 0 国家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29,477,298 4.98 129,477,298 未知 0 其他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9,477,298 4.98 129,477,298 未知 0 其他

华安基金－兴业银

行－北京世纪融商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129,477,298 4.98 129,477,298 未知 0 其他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129,477,298 4.98 129,477,298 质押

120,000,

000

其他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9,722,935 4.22 109,722,935 未知 0 国有法人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

108,482,368 4.17 108,482,368 未知 0 其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77,807,750 2.99 0 未知 0 其他

杨友庆 64,647,228 2.49 0 未知 0 其他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43,734,900 1.68 0 未知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295,088,616 人民币普通股 295,088,61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7,807,750 人民币普通股 77,807,750

杨友庆 64,647,228 人民币普通股 64,647,228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3,734,900 人民币普通股 43,734,9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843,857 人民币普通股 34,843,85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004,179 人民币普通股 34,004,179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0,900,816 人民币普通股 30,900,816

雷小林 25,560,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60,7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9L－FH002沪

23,586,789 人民币普通股 23,586,78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5,397,589 人民币普通股 15,397,5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已知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

股东为亚泰集团高管人员、所属企业班子成员（总部中层）和核心骨干管理人员。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094,076.22 160,468,714.89 -68.16

投资收益 916,519,290.01 374,003,891.10 145.06

所得税费用 53,428,883.78 188,772,420.18 -71.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869,721.63 621,230,917.32 -41.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478,995.38 276,646,042.84 -249.8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7,914,413.99 -709,334,699.12 -44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原因说明:�受国家宏观经济影响，水泥行业需求疲软，水泥销量和售价下降，造成

公司建材产业业绩下滑。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参股公司东北证券本期利润大幅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公司经营利润下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收购少数股东持有的子公司股权支付投资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设立海林亚泰三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靖宇亚泰泉润建材有限公司、吉林省大建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1日，亚泰集团董事长、总裁宋尚龙先生在亚泰大厦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2015年第42次总裁办公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林亚泰三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设立靖宇亚泰泉润建材有限公司、吉林省大建康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的议案：

①设立海林亚泰三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建材产业发展的需要，现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与海林市绿友矿产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海林亚泰三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海林亚泰三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水泥及水泥制品

的生产销售，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其中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以实物形式（熟料）出资4,831.26万元

（其中2,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831.26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持有其40%股权，海林市绿友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以实物形

式（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15】第041号资产评估报

告，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海林市绿友矿产有限责任公司拟用于投资的水泥生

产资产的评估值为7,246.89万元，评估减值3,601.61万元，减值率33.20%）出资7,246.89万元（其中3,000万元计入注册

资本，4,246.89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持有其60%股权（上述事宜以工商注册为准）。

目前，海林亚泰三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工商注册手续已办理完毕。根据实际需要，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以

现金方式出资。

②设立靖宇亚泰泉润建材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建材产业发展的需要，现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与靖宇县华润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靖宇亚泰泉润建材有限公司，靖宇亚泰泉润建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水泥及水泥制品的生产销

售，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其中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以实物形式（熟料）出资4,342.58万元（其中2,

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342.58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持有其40%股权，靖宇县华润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实物形式（根据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15】第049号资产评估报告，经采

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2014年11月30日，靖宇县华润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拟用于投资的水泥生产资产的

评估值为6,513.88万元，评估增值2,499.96万元，增值率62.28%）出资6,513.88万元（其中3,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3,

513.88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持有其60%股权（上述事宜以工商注册为准）。

目前，靖宇亚泰泉润建材有限公司工商注册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③设立吉林省大建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医药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大药房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设立吉林省大建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大建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营范

围为电子商务信用研究与咨询，电子商务日常办公托管服务等，注册地址为长春市南关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

（上述事宜以工商注册为准）。

目前，吉林省大建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工商注册手续已办理完毕。

2、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报告期内，公司披露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吉林亚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公告详见2015年8月4日和2015年9月1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目前，公司已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55亿元。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再融资相

关的承诺

其他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第十六条的有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以自身或

他人名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认购对象提供

任何财务资助、补偿或者收益保证的情况。

2014年11

月19日至发

行结束日

是 是

与再融资相

关的承诺

股份

限售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吉

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华安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长春市

城市发展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唐

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金塔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

是 是

与再融资相

关的承诺

股份

限售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自限售期满后每年转

让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所持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

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至股

份全部转让

完毕

是 是

其他承诺

股份

限售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2年8月，公司签署了《关于认购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新增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函》，按照《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认购取得东北

证券10,415.6064万股，该部分股份自发行结束后

自愿锁定60个月，即自东北证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

市之日起60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锁定期

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

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持的股份）也

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自 2012年 9

月3日起，限

售期为60个

月

是 是

其他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本公司保证不经营与东北证券相同的业务；亦不

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东北证券业务有竞争或可能

有竞争的企业；保证不利用股东地位损害东北证券

及其它股东的正当权益；

2、 本公司全资拥有或拥有50%股权以上子公

司亦遵守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促使相对控股的下属

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3、本公司保证上述承诺的真实性，并同意赔偿

东北证券由于本公司或附属公司违反本承诺而遭

受的一切损失、损害和支出。 如本公司因违反本承

诺的内容而从中受益，本公司同意将所得收益返还

东北证券。

4、本承诺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本公司作为

东北证券控股股东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

在公司作为

东北证券控

股股东的整

个期间

是 是

其他承诺

解 决

关 联

交易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 本公司将尽可能减少或避免与东北证券及其控

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因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

交易，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交易所有

关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等价、有

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履行合法程序并订立相关协

议或合同，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关联交易的公

允性；

3、 本公司承诺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东北证券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公司全资拥有或拥有50%股权以上子公

司亦遵守上述承诺，公司将促使相对控股的下属子

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在本公司作为东北证券的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及

关联方将不发生占用东北证券资金行为，包括但不

限于如下行为：1、本公司及其他关联方不得要求东

北证券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

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2、本公司及关

联方不会要求且不会促使东北证券通过下列方式

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本公司及关联方使用：

（1）有偿或无偿地拆借资金给本公司及关联方使

用；（2）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本公司及关

联方提供委托贷款；（3）委托本公司及关联方进行

投资活动；（4）为本公司及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

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5）代本公司及关联方偿

还债务。

本公司作为

东北证券股

东或关联方

的整个期间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尚龙

日期 2015-10-30

证券代码：600881� � �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5-071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十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举行，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应到

董事15名，实到董事8名，董事徐德复先生、李廷亮先生、王广基先生、谢地先生、柳红女士、李玉先生、马新彦女士分别委托

董事孙晓峰先生、孙晓峰先生、刘树森先生、王化民先生、刘树森先生、黄百渠先生、李俊江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

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现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5,330万元投资参股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互联网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信息采集、加工、发布，信息咨询服务，电子商务，新媒体技术及产品的开发、服务，计算机系统服

务，计算机软件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休闲旅游等。 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000万元，拟

由公司及其他7家股东共同发起成立，其中公司持有其31.35%股权（以上事宜以工商注册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及委托债权投资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流动资金借款即将到期， 同意公司继续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60,000万元，期限2年；同意公司继续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办理委托债权投资业务30,000万元，具体

内容如下：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发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向公司提供

债权融资30,000万元，期限1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

综合授信敞口2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946,740万元， 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78.30%，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5-072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

请的综合授信敞口2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946,740万元，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78.30%，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

综合授信敞口2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946,740万元， 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78.30%，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961,439,889.74元，总负债为1,764,406,939.17元，

净资产为1,197,032,950.57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654,105,321.69元，净利润31,346,018.39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5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869,438,863.851元，总负债为1,682,964,537.88元，净资产

为1,186,474,325.971元，201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04,952,093.92元，净利润-10,558,624.6（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

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946,740万元， 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78.30%，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5-073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1,766,1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2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现场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8人，董事徐德复先生、李廷亮先生、王广基先生、谢地先生、柳红女士、李玉先生、黄百渠

先生均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7人，监事韩冬阳先生、王劲松先生均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750,968 99.9984 14,200 0.0015 1,000 0.0001

2.00议案名称：关于为所属公司综合授信及项目开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750,968 99.9984 14,200 0.0015 1,000 0.0001

2.02议案名称：关于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继续为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平分

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750,968 99.9984 14,200 0.0015 1,000 0.0001

2.03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提供担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750,968 99.9984 14,200 0.0015 1,000 0.0001

2.04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南湖大路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750,968 99.9984 14,200 0.0015 1,000 0.0001

2.05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提供

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750,968 99.9984 14,200 0.0015 1,000 0.0001

2.06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鹿支行申请的

综合授信敞口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750,968 99.9984 14,200 0.0015 1,000 0.0001

2.07议案名称：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750,968 99.9984 14,200 0.0015 1,000 0.0001

2.08议案名称：关于为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有限公司分别在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南岗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750,968 99.9984 14,200 0.0015 1,000 0.0001

2.09议案名称：关于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750,968 99.9984 14,200 0.0015 1,000 0.0001

2.10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750,968 99.9984 14,200 0.0015 1,000 0.0001

2.11议案名称：关于为南京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厂支行申请的项目开发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750,968 99.9984 14,200 0.0015 1,000 0.00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申请注册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

据的议案

642,827,275 99.9976 14,200 0.0022 1,000 0.0002

2.01

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642,827,275 99.9976 14,200 0.0022 1,000 0.0002

2.02

关于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继续为亚

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平分行申请的流

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642,827,275 99.9976 14,200 0.0022 1,000 0.0002

2.03

关于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在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

综合授信敞口提供担保的议案

642,827,275 99.9976 14,200 0.0022 1,000 0.0002

2.04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

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分别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湖大路

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提供担保的

议案

642,827,275 99.9976 14,200 0.0022 1,000 0.0002

2.05

关于为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提供担保的议案

642,827,275 99.9976 14,200 0.0022 1,000 0.0002

2.06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

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鹿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

口提供担保的议案

642,827,275 99.9976 14,200 0.0022 1,000 0.0002

2.07

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为吉

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

口提供担保的议案

642,827,275 99.9976 14,200 0.0022 1,000 0.0002

2.08

关于为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有限公司

分别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

南岗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提供担

保的议案

642,827,275 99.9976 14,200 0.0022 1,000 0.0002

2.09

关于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为吉林大

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春发展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

授信敞口提供担保的议案

642,827,275 99.9976 14,200 0.0022 1,000 0.0002

2.10

关于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

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

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综合授信敞口提供担保的议案

642,827,275 99.9976 14,200 0.0022 1,000 0.0002

2.11

关于为南京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

厂支行申请的项目开发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642,827,275 99.9976 14,200 0.0022 1,000 0.000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蕙女士、郭淑芬女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亚泰集团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相关议案的审议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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